林学院教职工请假审批备案表
1、教职工除寒暑假、法定节假日外的时间原则上应在学校。

2、因公、因事、因病需离开学校超过1天的须履行请假备案手续。未履行请假手续的外出属于个人行为，学校学院概不承担有关责任，差旅费报销时不予审批。
3、因公出差返校后1天内对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应形成宣传报道发党委办公室。

4、备案表由系室主任审批后交行政办公室备案，由行政办公室呈党委书记审批。

	姓  名
	
	系  室
	

	请假类型：  (因公    (因事    (因病

	请假事由：

	是否有学生同行：(是   研究生    人 ，本科生    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主要工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否   

	请假时间：     月     日至     月     日（共    天）

	请假外出目的地（对接单位）：

	系室主任审批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字：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

	行政办公室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字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	党委书记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  字：     

  年     月     日


